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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征收的背景

2018年 7月 ， 中共 中 央 办 公厅 、 国 务 院办 公 厅 印发 了 《 国 税 地 税 征管 体 制 改 革方 案 》 ， 明确
自 2019年 1月 1日 起 社 会 保 险 费 将 由 税 务 部 门 统 一 征 收 。 但 考 虑 到 企 业 实 际 的 成 本 负 担 能 力
以 及 各 地 的 协 同 进程 ， 人 力 资源 社 会 保 障部 办 公厅 于 2018年 9月发 布 《 关 于贯 彻 落 实 国务 院
常 务 会 议 精 神 切 实 做 好 稳 定 社 保 费 征 收 工 作 的 紧 急 通 知 》 ， 提 出 “ 各 项 社 会 保 险 费 交 由 税 务
部 门 统 一 征 收 的 决 定 只 是 征 收 主 体 的 变 更 ， 并 未 调 整 现 行 社 保 费 征 收 政 策 ” ， 企 业 社 保 划 转
税 务 征 收 的 进 程被 暂缓 。

自 2020年 11月 起 ， 多 地 税 务 部 门 开 始 正 式 征 收 社 会 保 险 费 ， 意 味 着 社 会 保 险 征 缴 和 个 人 所
得 税 征 缴 由 之 前社 保 和 税 务两 个 体 系合 二 为 一 ，统 一 到 税 务 部门 征 收 ，其 中 社 保 依旧 保 留社
保 核 定 的 重 任 。

2020年 10月 底 ， 全 国 多地 税 务部 门（ 包括 北 京、 上 海、 深圳 、 天津 、新 疆、 西藏 、 吉
林 、 山 东 、 山 西 、 湖 南 、 江 西 、 四 川 等 地 ） 同 时 发 布 公 告 ，宣 布 自 2020 年 11月 1日 起 ，
企 业 职 工 和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的 社 会 保 险 费 交 由 税 务 部 门 征 收 。 以 前 各 地 社 保 费 的 征 收 机
构 全 国 不 一 致 ， 有 的 地 方 是 由 税 务 部 门 征 收 ，有 的 是 由 社 保 部 门 征 收 ， 这 一 转 变 结 束
社 保 费 “ 分 征 ” 局 面 ， 也 表 明 国 家 对 于 社 会 保 险 征 收 管 理 的 加 强 ， 引 发 了 社 会 各 界 的 关
注 和 热 议 。

 征 收 范 围

企 业 及 职 工 缴 纳的 职 工 基 本养 老 保 险费 、 职 工 基本 医 疗 保 险 费（ 含 生 育保 险 费 和 大额 医 疗救
助 ） 、 工 伤 保 险费 、 失 业 保险 费 ， 以及 灵 活 就 业人 员 （ 包 括 无雇 主 的 个体 工 商 户 、未 在 用人
单 位 参 加 社 会 保险 的 非 全 日制 从 业 人员 以 及 其 他灵 活 就 业 人 员） 缴 纳 的基 本 养 老 保险 费 、基
本 医 疗 保 险 费 。

 各 地 社 会 保 险 费缴 交规 定

各 地 社 会 保 险 费缴 费比 例以 及缴费 基数 不尽 相同 ，以 下为几 个主 要城 市的 缴费 规定 供参考 ：

二、社会保险征收范围及各地具体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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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关社会保险费个人所得税扣除的相关规定

根 据 《 财 政 部 、国 家 税 务 总局 关 于 基本 养 老 保 险费 、 基 本 医 疗保 险 费 、失 业 保 险 费、 住 房公
积 金 有 关 个 人 所 得 税 政 策 的 通 知 》 （ 财 税[ 2006] 10号 ） 第 一 条 ： “ 企 事 业 单 位 按 照 国 家 或省
（ 自 治 区 、 直 辖市 ） 人 民 政府 规 定 的缴 费 比 例 或办 法 实 际 缴 付的 基 本 养老 保 险 费 、基 本 医疗
保 险 费 和 失 业 保 险 费 ， 免 征 个 人 所 得 税 ； 个 人 按 照 国 家 或 省 （ 自 治 区 、 直 辖 市 ） 人 民 政 府
规 定 的 缴 费 比 例或 办 法 实 际缴 付 的 基本 养 老 保 险费 、 基 本 医 疗保 险 费 和失 业 保 险 费， 允 许在
个 人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中 扣 除 ” 的 规 定 ， 个 人 在 社 保 中 心 缴 纳 的 社 保 费 可 以 在 计 算 个 税 前 扣 除 ，
不 需 要 缴 纳 个 人所 得税 。

x险种 深圳 北京 上海 广州

企业养老保险 21%-22% 24% 24% 20%-22%

医疗保险 三档费率:
0.55%-8.2% 12.80% 12% 7.50%

失业保险 1% 1% 1% 三档费率：
0.52%-1%

工伤保险 八档基准费率: 
0.14%-1.14%

八档基准费率：
0.2%-1.9%

八档基准费率：
0.16%-1.52%

八档基准费率：
0.2%-1.4%

生育保险 0.45% 北京市生育保险并入
医疗保险

上海市生育保险并入
医疗保险 0.85%

缴费基数 2200元-31938元 3613元-29732元 4927元-28017元 2100元-30876元

四、社保划转税务征收引发的关注

目 前 ， 一 些 企 业存 在 社 会 保险 费 缴 交不 合 规 或 其他 常 见 的 社 会保 险 费 缴交 的 情 况 ，在 社 会保
险 费 交 由 税 务 征收 后， 可能 需要提 请关 注以 下几 方面 ：

 社 会 保 险 费 合 规缴 纳

社 会 保 险 缴 费 基数 的 核 定 依据 为 工 资总 额 。 根 据国 家 统 计 局 发布 的 《 关于 工 资 总 额的 组 成规
定 》 ， 工 资 总 额 是 指 “ 工 资 总 额 是 指 各 单 位 在 一 定 时 期 内 直 接 支 付 给 本 单 位 全 部 职 工 的 劳 动
报 酬 总 额 。 包 括计 时 工 资 、计 件 工 资、 奖 金 、 津贴 和 补 贴 、 加班 加 点 工资 、 特 殊 情况 下 支付
的 工 资 。 ” 凡 是 国 家 统 计 局 有 关 文 件 没 有 明 确 规 定 不 作 为 工 资 收 入 统 计 的 项 目 ， 均 应 作 为 社
会 保 险 缴 费 基 数。 实 操 中 ，有 些 企 业可 能 存 在 对工 资 总 额 的 理解 不 全 面， 或 者 仅 按最 低 标准
为 员 工 缴 纳 社 保等 不 合 规 行为 ， 导 致企 业 和 员 工少 缴 社 会 保 险费 都 有 可能 会 引 起 税务 部 门的
的 警 惕 ， 引 发 稽查 风险 ，对 企业和 个人 造成 信用 评级 的不良 影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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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员 工 异 地 缴 纳 社保 的风 险

一 些 企 业 由 于 在员 工 提 供 劳动 所 在 地并 未 设 立 实体 公 司 ， 或 个人 出 于 购房 、 家 庭 等原 因 需要
在 户 籍 所 在 地 缴交 社 会 保 险费 等 原 因， 企 业 为 个人 异 地 缴 纳 社保 的 现 象普 遍 存 在 。该 现 象本
身 存 在 缴 费 主 体与 签 署 劳 动合 同 雇 主不 相 匹 配 的问 题 ， 目 前 了解 到 ， 北京 地 区 人 力资 源 服务
公 司 已 经 无 法 为客 户 提 供 代缴 社 保 服务 ， 同 时 伴随 着 各 地 社 会保 险 费 交由 税 务 征 收， 部 分地
区 的 税 务 机 关 已经 开始 稽查 存在该 现象 的企 业。

 企 业 成 本 增 加

虽 然 人 力 资 源 与社 会 保 障 办公 厅 承 诺在 目 前 开 展社 保 划 转 税 务征 收 的 过程 中 不 对 历史 欠 费进
行 清 缴 ， 但 在 未来 税 务 部 门掌 握 企 业更 加 全 面 的信 息 之 后 ， 很可 能 直 接具 备 审 查 与核 定 社保
金 额 的 职 能 ， 因此 所 有 企 业必 须 按 照当 地 实 际 社保 缴 费 基 数 为员 工 缴 纳社 保 ， 这 实际 上 增加
了 企 业 的 成 本 ，对 企业 的盈 利能力 造成 影响 。

 外 籍 个 人 缴 纳 社会 保险 费

根 据 现 行 法 规 规定 ， 在 中 国境 内 企 业依 法 招 用 的外 国 人 ， 或 与境 外 雇 主订 立 雇 用 合同 后 被派
遣 到 在 中 国 境 内工 作 的 外 国人 ， 应 当依 法 参 加 职社 会 保 险 ， 由用 人 单 位和 本 人 按 照规 定 缴纳
社 会 保 险 费 。 实操 中 ， 我 们了 解 到 各地 对 外 籍 个人 缴 纳 社 会 保险 费 的 执行 力 度 存 在差 异 ，因
此 一 些 用 人 单 位并 未 给 外 籍个 人 缴 纳社 会 保 险 费。 伴 随 着 各 地社 会 保 险费 交 由 税 务征 收 ，虽
然 人 力 资 源 与 社会 保 障 办 公厅 承 诺 在目 前 开 展 社保 划 转 税 务 征收 的 过 程中 不 对 历 史欠 费 进行
清 缴 ， 存 在 聘用 外 籍 个人 或 接 收 派遣 外 籍 个人 的企 业 ， 需 要 注意 当 地 社会 保 险 费 征收 的 变 化，
及 时 按 规 定 为 外籍 个人 缴纳 社会保 险费 。

五、总结

 社 保 交由 税务 征收 这一 转 变， 是对 企业 社保 缴纳合 规 性的 硬性 要求 。首 先， 企业 需从 自身
战 略 发展 考虑 ，进 行提 前 规划 ，避 免不 合规 行为的 发 生。 其次 ，企 业需 要密 切关 注当 地税
局 动 态， 了解 最新 政策 、 法规 的变 化。 最后 ，企业 也 应进 行自 我风 险排 查， 优化 用工 结构 ，
采 用 灵 活 用 工 模式 ，降 低财 税成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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